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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湘物院教〔2023〕6号 
 

 

 

关于印发《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经

学校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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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精神，对接学校

改革和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按劳

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分配机制的建立，确保学校教学工

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师教学工作量包括课堂教学工作量和其它教学工

作量两部分。 

第二条 课堂教学工作量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课堂教

学工作量不分课程种类，不分单班、复班，一律按实际授课时数

计算(此工作量中已包括授课计划、备课、授课、作业批改、听

课、下班辅导、试卷分析、质量分析、教学总结等工作量)。 

第三条 其它教学工作量包括带队训练、命题阅卷、监考、

担任评委、第二课堂指导、实习实训指导、重点项目、在线开放

课程、毕业设计指导、教研室主任、专业（群）带头人、教职工

党支部书记、社团指导老师津贴工作量等。 

第二章  计算原则 

第四条 课堂教学工作量以课时为单位，每 45分钟为一标准

课时。课堂教学工作量包括基本工作量和超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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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专任教师基本工作量为 10 课时/周，每学期为 160

课堂课时。非专任教师无基本工作量要求，但每学期不超过 160

课堂课时（不包括系数增加部分），超出部分不计算课时费；其

中，在专业技术岗位享受高校教师系列职称工资待遇的非专任教

师，每学期课堂课时总量不少于 64 课时。 

第六条 每学期超过教师基本工作量的课时为教师超工作

量。专任教师超工作量原则上不得高于 224 课堂课时（不包括系

数增加部分），超出课时不予计算工作量。如因特殊原因需超过

的，应由教师在实施教学计划前，由本人提出申请，依次经二级

学院、教务处、组织人事处、分管教学副校长、校长同意后，报

教务处备案。符合程序的备案申请，正常计算超出部分课时。 

第七条 未完成基本工作量的专任教师，不得参与年度评优

评先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 

第三章 计算办法 

第八条 课堂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一）以 50 人为一个标准班， 50 人以下的班级按照标准

班级计算课时，课堂教学工作量按实际授课课时计算。 

（二）50 人以上的班级，每增加 1 人加人数系数 0.01，最

高系数不超过 1.7。 

（三）凡在同一学期内开出第三门课（包括第三门以上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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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实训课）的教学工作量以实际教学工作量×1.1 计算，新

开课（指开出本校以往未上过的课）的教学工作量以实际教学工

作量×1.2 计算。第一、二门课应以本人所上诸门课程中课时量

最多的两门计。 

第九条 其它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一）根据计划指导学生校外实习(不含岗位实习)或外出比

赛， 按 3课时／天折算课时。 

（二）中外合作办学中外教授课期间，跟班翻译助教课时，

按实际跟班翻译课时计算，标准为 50 元/课时。 

（三）由学校批准参加的学生技能竞赛教师指导教学工作量

计算，按《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竞赛和教师指导

学生技能竞赛课时计算办法》（湘物院教〔2020〕5 号）执行。 

（四）出卷、阅卷、监考:二级学院或教务处统一组织的期

考出卷(经教研室主任审批，附标准答案)标准试卷折算 2 课时/

份，阅卷(含补考阅卷)50 份折算 1 课时。工作时间内的期末考

试、补考（含校考、院考）监考费标准为 70 元/场。安排在非工

作日时间的期末考试、补考（含校考、院考）监考费标准为 100

元/场，组考、考务保障人员按照 200 元/天的标准发放津贴。非

教师教学需要的特殊考务（包括技能培训、技能竞赛、英语等级

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单招考试、公开招聘、技能抽查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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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津贴为每堂次 100 元，特殊情况（时间长、难度大、上级项

目要求等），每堂次不超过 200 元。组考、巡考、考务保障等每

天不超过 200 元。 

（五）教师参加校外的教研活动、短期培训，学校不另计报

酬，因活动和培训导致未完成的课程课时会后或会前必须补上或

调上。 

（六）指导毕业设计:要求教师指导学生选题完成初稿，进

行中期检查、写出初审意见，毕业设计完成后，组织答辩，评定

成绩，毕业设计指导费按 6 课时/生折算课时。参与答辩的教师

答辩费按每生每师 0.2 课时折算。 

（七）教师指导毕业生岗位实习按 1 课时/生计算。 

（八）校内公开课按 2课时/节折算课时。 

（九）各部门、二级学院在非工作日组织的技能竞赛、项目

评审、职称评审等活动的校内评委，按 8 课时/天折算课时，工

作人员按 4课时/天折算课时。 

（十）专职教师脱产进修按相关制度办理。 

（十一）经考核合格的教研室主任的津贴按照每学年 60 课

时计发，具体发放金额参照《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

管理办法（修订）》（湘物院教〔2018〕2 号）执行，即获得合格

等级的教研室主任每学年发放 60 课时津贴；获得优秀等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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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主任在 60 课时的津贴基础上上浮 20%；考核不合格的教研

室主任，只发放应得津贴的 80%，其中拒不履行教研室主任责任

者取消津贴，并报请学校进行撤换。 

（十二）专业带头人（专业负责人）的课时津贴参照《湖南

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选拔管理办法》（湘物院教

〔2017〕8 号）执行。省级专业群带头人考核以湖南省教育厅年

度考核、中期考核、终期验收等过程性考核结论为依据，考核合

格的按学校“名专业”专业带头人合格标准发放课时津贴。校级

专业群带头人考核标准参照省级专业群建设考核标准执行，考核

合格的按学校专业带头人合格标准发放课时津贴。 

（十三）通过年度考核合格的兼职教职工党支部书记(指二

级学院中兼任党支部书记的专任教师或辅导员)每年折算 40 个

课时的工作量，年度考核优秀的则折算 60个课时的工作量。 

（十四）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第 13 条“将

体育教师课余指导学生勤练和常赛，以及承担学校安排的课后训

练、课外活动、课后服务、指导参赛和走教任务计入工作量”之

规定，将学校各类运动项目竞赛裁判费列入其他教学工作量。全

校性的体育竞赛裁判费补贴为：裁判员执裁补贴为每场次 2 课

时，其他工作人员（场地、器材等后勤人员）补贴每场次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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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田径运动会等特殊比赛裁判员执裁补贴每场次（半天）4课

时，其他工作人员每天不超过 4课时。 

（十五）学校“金钥匙”素质拓展工程社团指导老师工作量

补贴为：指导老师指导次数每学期不低于 5次，指导次数在 5-9

次范围内，均折算 10 个课时（校外指导老师折算 20 个课时）；

指导次数高于 10 次（含 10次），折算 15 个课时（校外指导老

师折算 30个课时）。 

（十六）其他教学工作量（除毕业设计指导、校内公开课）

的标准为 50 元/课时。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组织人事处

负责解释，学校原有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6月7日  印发 
                                                             


